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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办法》修正案解读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
环境，需要对《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办法》作出修改，优化申请材料，强化
配套制度建设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本次修改主要对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的申请
材料作了精简优化：申请企业仅需按要求提供设备和人员明细表、产品目录及所依据的
标准目录等。对铁路局通过内部核查或其他方式可以获得的有关证明材料，不再要求企
业提交。同时仅要求新研发产品提供试用考核、技术评审（鉴定）证书或者审查意见，
已有产品不需重复提交。

相关文档

•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《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办法》的决定（中华人民
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32号） (./t20211207_3630035.html)

欢迎使用交通智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6003

http://www.mot.gov.cn/
https://xxgk.mot.gov.cn/2020/jigou/fgs/202112/t20211207_3630035.html

